
真理大學「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 

校內甄選簡章 

 
一、目的 

為鼓勵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院校研修，拓展國內具發展潛力之年輕學子參與

國際交流活動之機會，特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

國外專業實習補助要點」之「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計畫，訂定本校甄

選簡章。 

 

二、申請類別 

(一)學海飛颺：選送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院校（不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澳

門）修讀學分。 

(二)學海惜珠：選送勵學優秀學生赴國外大專院校（不包括大陸地區及香港、

澳門）修讀學分。 

 

三、申請資格 

(一) 選送生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於本校就讀一學期

以上之在學學生。 

(二) 申請學海惜珠者，應有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之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 

(三) 選送生需未曾獲得教育部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

築夢計畫補助，同一申請人，同一教育階段，以補助一次為限。獲本計

畫補助者，實習期間不得同時領取其他我國政府提供之出國研習補助。 

 

四、補助標準 

(一)學海飛颺 

1.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限，教育部補助每人新臺幣五萬

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其補助額度得依教育部當年度經費預算調整。 

2. 每人實際獲補助額度得包括一張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

及生活費等項目。 

(二)學海惜珠 

1. 補助期限以一學期（季）或一學年為限。 

2. 每名選送生補助額度依計畫書所載學生資料評核，並考量擬赴留學

國別或城市別及各航空公司經濟艙票價訂定，補助項目得包括一張

國際來回經濟艙機票款、國外學費及生活費等；其實際補助金額，視

教育部審查結果而定。 

 

五、申請文件 



(一)校內申請表 

(二)系主任同意書及家長同意書 

(三)履歷表 

(四)教師推薦信 

(五)出國研修計畫書（至少一千字，最多不得超過一千五百字） 

(六)歷年中文成績單：歷年成績平均需達 75分，或班排名前百分之三十 

(七)兩年內通過之語言能力證明 

1. 申請以英語教學課程者：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托福 (iBT)57

分以上、雅思(IELTS)5.0分、新版多益(New TOEIC)750分以上之檢

定證明 

2. 申請以日語教學課程者：N2以上之檢定證明 

3. 申請以韓語教學課程者：TOPIK 2級以上之檢定證明 

(八)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證明文件影本 

(九)以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申請學海惜珠計畫者，應檢附中低收入相關補

助證明及戶口名簿影本（註明與正本相符並親筆簽名）或教育部認可之

相關戶內人口證明文件 

 

六、審查程序 

(一)有意申請學海飛颺或學海惜珠計畫之學生於本校公告期限內將申請資

料繳交至國際事務中心進行審查，由國際事務中心召開審查委員會核定

選送學生清冊。審查委員會由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委員由各

學院推派代表 1名組成之。 

(二)由國際事務中心統一上傳學生清冊及相關資料至學海計畫官方網站，並

備函報教育部。 

(三)教育部公告核定結果。學海飛颺計畫補助金額依當年度教育部補助本校

情形及本校複審結果辦理；學海惜珠計畫補助金額依教育部當年度核定

每案結果辦理。 

 

七、選送生須於出國研修前簽訂行政契約書，如有休學、退學、逾期返國或不返

國完成學業之情形，本校將依約追回已領獎學金。 

 

八、選送生應於出國研習計畫期程結束後二星期內，上傳問卷調查表及 1500 字

以上之中文或英文心得報告至學海計畫資訊平台，未完成傳送者，不得辦理

核撥補助款餘額。 

 

九、如因天災、戰亂、罷工、疫情、交通阻絕、政府命令、其他不可抗力之事 

由，足認危害選送生生命、健康、財產安全之虞，得由薦送學校取得選送 

生同意後，附佐證資料，報部核可，提前終止、延後或取消選送計畫。 



 

十、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

業實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辦理。 


